本科课程研究生助教招聘工作管理办法（2025年修订）
为了更好地推进本科课程的考试改革，同时更好地发挥研究生助教对本科教学的辅助作用，学院对聘任研究生助教做出如下规定： 

一、研究生助教招聘工作

每学期期末最后一周进行研究生助教招聘工作，由本科教务在院网发布公告公开招聘。

二、考核小组

组长：廖小军、朱鸿亮

成员：杨海霞、赵靓、宋弋、程楠、游义琳、韩淇安、周忻、高慧慧
三、研究生助教岗位的设置

1. 本科教学研究生助教岗位主要在对助教确有迫切需求、并且进行考试改革的本科课程中设置。设岗的重点是核心课程、本科基础课程、专业基础课和各级精品课程。

2. 每门课程根据课程容量的多少、工作量的多少可以招聘1-2名研究生助教承担教学辅导工作。优先考虑课程重要性，其次安排课容量或工作量大的课程，招聘研究生助教 1-2名。
3.每学期设定约15-20名研究生助教岗位，在其中指定一名助教为本院助教工作联络员。

四、研究生助教的管理

1.助教工作联络员，在完成相应岗位工作内容的同时，负责本院助教的联络及津贴报送等工作。

2.研究生助教有责任协助本科教务员工作，每月在本科教务办公室工作2天。 

3.本科教学研究生助教的管理和考核，在学院的统一协调下，由主讲教师和学院给出考核评定意见。考核结果是结算助教津贴和是否继续聘用的依据。

4. 研究生助教的聘期一般为一学期。

五、研究生助教岗位的职责 

研究生助教岗位的职责着重结合考试改革工作的主要内容：“完善考核内容，加强能力考核，采用多种教学方式和考核方式，注重平时考核为主”，安排研究生助教的岗位职责： 

  1、研究生助教从事的工作，包括理论课程辅导（辅导、答疑、组织讨论、上习题课和批改作业等）、实践课程辅导（指导实验、批改实验报告、协助组织实习和社会调查等）、参与教学网站建设、协助教师编写教材和电子教案等。

2、承担课程辅导工作的研究生助教要接受主讲教师的指导，主讲教师上课时一般应随堂听课，了解教学进度和内容，听从主讲教师的工作安排。

五、承担助教工作的资格要求

1、取得本院正式学籍，在规定的基本修业年限内学习的全日制非在职研究生，原则上应为硕士研究生。

2、学业情况良好，学位论文工作进展顺利。

3、曾经修读过即将承担助教工作的课程或相关课程，并取得较好的成绩。

4、具有优良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，能够承担好育人任务。

5、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。

6、考虑到研究生的课程设置特点，原则上，在入学后的第一个学期，研究生不应参与助教工作。

7、已聘任为研究生助管的研究生不能再申请承担研究生助教岗位工作。

六、该管理办法的最终解释权由学院本科教务科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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